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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「法庭之友」一詞並未出現於 DSU 任何條款中。DSU 既未明文禁止亦無明

文允許小組與上訴機構接受「法庭之友」書面意見。在法律解釋方面，DSU 第

13 條第 1 項之“seek”一詞是否僅及於「主動之蒐集」而不涵蓋「被動之接受」，

為爭議之焦點。在上訴機構程序階段，「上訴審理工作程序」第 16 條第 1 項以

及 DSU 第 17 條第 9 項能否被解釋為上訴機構接受「法庭之友」意見之授權條

款，亦有爭議。此爭議在過去 WTO爭端案中多次出現，但「法庭之友」在 WTO

爭端案發展下已經逐步成形化。目前，歐盟建議修正 DSU，增加第 13 條之 1，

以規範「法庭之友」意見之接受與考量問題。本文於檢視相關議題後，認為會員

應針對此問題以積極談判之方式杜絕爭議，而非任由實務繼續往錯誤之方向發

展。DSU 相關條文之意義，應予以釐清，以確保 DSB 所作之建議與裁決並無增

減會員於涵蓋協定下之權利與義務。會員應在 DSU 條文架構下處理「法庭之

友」爭議，以符合安定性與可預期性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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